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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榕政综〔2021〕252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

司），市属各高等院校，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

经研究，决定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已被新规定涵盖或

代替、工作任务已完成或适用期已过的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文

件进行清理。经清理，废止或宣布失效33件文件。

废止或宣布失效的文件，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

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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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废止或宣布失效的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文件目录

福州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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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废止或宣布失效的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
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标题

1 榕政办〔2017〕60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统计工作的通知

2 榕政办〔2017〕61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16年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统计情况的通报

3 榕政办〔2017〕79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福州市

服务业统计工作责任人制度的通知

4 榕政办〔2017〕251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17年 1-7

月各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指标完成情况的通报

5 榕政办〔2017〕350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完工奖励实施细

则的通知

6 榕政综〔2017〕105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十三

五”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

7 榕政阅〔2017〕2号 在福州市攻坚2017动员部署暨2016年百



— 4 —

日攻坚行动总结会上的讲话

8 榕政阅〔2017〕3号

在全市“招商2017”动员部署暨 2016年

“抓招商、促发展”专项行动总结会上的

讲话

9 榕政阅〔2017〕5号 在 2017年全市经济分析会上的讲话

10 榕政阅〔2017〕6号
在全市经济形势分析会贯彻落实情况专

项检查工作汇报点评会上的讲话

11 榕政阅〔2017〕8号
在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暨攻坚

2017、招商 2017行动汇报会上的讲话

12 榕政阅〔2017〕10号

在十项政策兑现落实汇报会暨推动服务

业跨越发展、“海上福州”建设推进会上

的讲话

13 榕政阅〔2017〕13号
在第四季度经济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的主

持讲话

14 榕政阅〔2017〕14号
在全市经济形势点评部署暨“招商2017”

行动推进会上的讲话

15 榕政办〔2018〕144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服

务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16 榕政阅〔2018〕2号
在福州市“攻坚2017”“招商 2017”行动

总结会上的讲话

17 榕政阅〔2018〕12号 在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讲话



— 5 —

18 榕政阅〔2018〕14号
在“抓项目促发展”专题行动推进会上的

讲话

19 榕政阅〔2018〕16号
在项目落地百日冲刺行动、“三产跃升

季”行动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

20 榕政办发〔2018〕4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保障“两

节”期间生产稳定运行工作的通知

21 榕政综〔2019〕22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企业技术改造

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的实施意见

22 榕政综〔2019〕34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培育一批产业

基地打造新经济增长点的意见

23 榕政综〔2019〕92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促进工业企业高质

量增长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4 榕政阅〔2019〕2号
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暨坚持高质量发

展落实赶超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

25 榕政阅〔2019〕3号
在 2019年全市工业、交通、环保、科技、

人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6 榕政阅〔2019〕7号
在全市商务工作暨招商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

27 榕政阅〔2019〕11号 在“三产年”专题会上的讲话

28 榕政办〔2019〕111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

城市体检试点工作方案（2019-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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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29 榕政办发〔2019〕1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保障“两

节”期间生产稳定运行工作的通知

30 榕政办发〔2019〕15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两节”

期间生产稳定运行保障工作的通知

31 榕政办〔2020〕19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疫

情促进商业消费增长措施的通知

32 榕政综〔2020〕95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百项千

亿”工程推动企业技术改造行动方案的通

知

33 榕政函〔2020〕52号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报送 2019年耕地保

护目标责任自查工作情况的函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9月3日印发


